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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溫于嫻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04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w6599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330718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1份 (32297700_113307183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釋示「教師法第30條規定教師尚在調查處理程

序期間，不得申請介聘疑義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6月17日臺教授國字第113005596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係教育部回復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詢下述疑義：

(一)假設A校「甲師」已於3月底申請市內（外）介聘，並已

於4月介聘成功至B校，並經學校教師評議委員會（以下

簡稱教評會）審議通過。惟5、6月間，經家長檢舉，

「疑似」有體罰或不當管教學生之情事，學校依據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（以下簡

稱解聘辦法）第12條規定，進行校事會議之審議及調

查，調查程序中，是否影響甲師已成功介聘B校資格。

(二)如學校於6、7月調查甲師結束，調查屬實「與否」，是

否連帶影響甲師成功介聘B校資格；抑或，申請介聘之日

起，至7月31日前，凡進入不適任教師調查程序，均不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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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介聘，如申請介聘並成功，其資格亦取消；市內、

市外介聘，是否有不同處理方式。

三、教育部依據介聘辦法及相關法令就前開疑義回復如下：

(一)查介聘辦法第6條規定略以，公立學校現職教師，無下列

各款情事者，始得申請介聘：一、教師法第16條不續聘

之情形。二、教師法第30條各款情形之一。爰當事教師

若有教師法第16條不續聘之情形或第30條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教師申請介聘，應不予介聘；已介聘者，主管機關

得撤銷其介聘。

(二)續查介聘辦法第10條規定略以，（第1項）達成介聘之教

師，應依通知期限至介聘學校報到，除經學校審查發現
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外，學校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

辦理聘任，不得拒絕……二、有第6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

一。（第2項）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教師申請介聘，

應不予介聘；已介聘者，主管機關得撤銷其介聘，涉及

刑事責任者，並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辦理。

(三)又介聘辦法第10條第2項所定撤銷介聘係對於違法處分

（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參照）。本案甲師既於4月介

聘成功至B校時，並無教師法第30條情事，且經該校教評

會審議通過，當時依據介聘辦法予以介聘尚屬合法，未

符撤銷事由；惟因介聘成功後之5、6月間，經家長檢

舉，「疑似」有體罰或不當管教學生之情事，A校依據解

聘辦法第12條規定，進行校事會議之審議及調查，始有

教師法第30條之情形；B校依介聘辦法第10條第1項規

定，得拒絕辦理聘任。

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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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另查行政程序法第123條規定略以，「授予利益之合法行

政處分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

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：……四、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

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，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

害者。」是以本案所詢介聘成功資格事宜，應受甲師不

適任事件調查所影響，由主管機關依前開規定予以廢

止。

(五)後續倘因廢止甲師介聘成功資格而衍生連帶退回之情

事，A校得依據介聘辦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略以，「因前

項教師……有前條第1項拒絕聘任情事，致影響他校教師

介聘者，各該介聘均失其效力，各教師仍留原學校服

務，原學校不得拒絕。但……經拒絕聘任教師之原學校

可增開缺額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經由教評會決議通過增開

缺額與否，以維護他校受影響介聘教師之權益。

(六)有關本案於市內、市外介聘作業是否有不同處置方式一

節，依據介聘辦法第2條規定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

（以下簡稱公立學校）現職教師之介聘，依本辦法辦

理。是以，各地方政府辦理公立學校教師介聘作業，均

須依據介聘辦法辦理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原函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政府教
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
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北教育
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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